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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39 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2023-0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 3月 2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日期时间：2023年 3月 20日 14:50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号，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长安兴融中心 1号楼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3月 20日
至 2023年 3月 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
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崔勇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
2 关于选举纪志宏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

(二)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关于本行董事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的情况，请参见本行于 2023年 1月 1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 特别决议议案：无
(四)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六)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本行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同时持有本行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同时持有多只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

票。（注：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
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 H股股东大会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39 建设银行 2023/2/17

(二)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 本行董事会邀请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符合出席条件的 A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
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二) 符合出席条件的 A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三) 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回执（附件 2），并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四) H股股东的会议登记方法请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通知。
(五)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 14:50 开始， 会议登记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0 日 14:10 至 14:

50，登记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号，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长安兴融中心 1号楼。
六、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33
电话：（8610）66215533
传真：（8610）66218888
(二)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附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2：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报备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相关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崔勇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纪志宏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 请将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于 2023年 3月 19 日 14:50 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

公室，在出席会议时需出具原件。
附件 2：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请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

公室。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敏副行长辞任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工作调动，张敏女士已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建设银行”）董事会提出辞
呈，辞去本行副行长的职务。

张敏女士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承诺将依法严守本行商业
秘密。 张敏女士对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建设银行事业蓬
勃发展。

本行董事会对张敏女士在任职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03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专项投资者关系活动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2月 8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参会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23:59 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本

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abchina.com，或在会议召开时提问。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发展战略、经营情

况以及前景展望，本行拟于 2023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15:00-16:00 举办专项投资者关系活动，就投资者普
遍关心的业绩及发展问题进行交流。

一、活动类型
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二、活动安排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2月 8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会秘书韩国强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15:00-16:00 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参会。
（二）投资者如需提问，可于 2023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23:59 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ir@abchina.com，或在会议召开时提问，本行将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业绩及
发展问题予以答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管理处
电子邮箱：ir@abchina.com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0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监事辞任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监事会近日收到冷杰先生的辞呈。 由于年龄原因，冷杰先生辞去

本行职工监事、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职务。 该辞任自 2023年 1月 31日起生效。

冷杰先生确认其与本行监事会无任何不同意见， 亦无任何与其辞职有关的事项需知会本行股东和本
行职工代表会议。

冷杰先生自担任本行职工监事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监督工作。 本行及本
行监事会对冷杰先生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3013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3-002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发包人和设计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合同协议书签字，并分别加盖各单位的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合同生效。
2.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存在因不可抗力、工程变更、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影响项目进度的风

险，本公司将根据合同实施进度确认收入。
3.合同顺利履行将对本公司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4.合同金额为暂定价，最终合同价将根据项目实际履行情况和批准的概算等按合同约定的计费原则等

进行调整结算，存在最终结算价格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
5.本次合同签署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2022 年 11 月 18

日、2023年 1月 18日披露公告了《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关于收到
中标通知书暨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1），本公司为“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设计总体和总包管理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总
价：118,494.47138 万元；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已签订了《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广州车辆段同
步实施工程项目设计总体和总包管理合同》、《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佛山停车场同步实施工程项目设计
总体和总包管理合同》、《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东莞停车场同步实施工程项目设计总体和总包管理合
同》，合同总价分别暂定为 1,721.04966万元、870.0318万元、626.01957万元。

近日，本公司收到了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设计总体和总包
管理项目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合同总价暂定为 115,277.37035万元。中标项目“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
际设计总体和总包管理项目”所有合同已全部签署。

本合同发包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合同签署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合同项目系公
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竞得，履行了公开招投标程序。 本次合同签署事项关联交易金额包含在公司增加预
计后的 2022年度新签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额度内， 公司增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2022年 12月 6日分别披露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关于增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本合同签署事项属于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78645G
3.注册资本：5,842,539.6737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丁建隆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号万胜广场 A塔
8.历史沿革：成立日期 1992 年 11 月 21 日，原名为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2015 年整体改制为国有独

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5年 6月 30日，名称由“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改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9.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良好。
10.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持有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州市国资委根

据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系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52,693,510.90万元， 净资产 26,477,590.05 万

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45,937.69万元，净利润 35,235.13万元（合并报表口径已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 28,607,666.89万元（合并报表口径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77.75%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四）类似交易情况
本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合并计算）在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发生类似交易确认收入金额分别为 45,564.09万元、40,941.05 万元、73,981.03 万元，分别占当年本公司营
业总收入 27.71%、21.89%、31.08%。

（五）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并具有相应资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

备充分的履约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获取，属于本公司日常经营销售业务。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招投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方式公允，交易价格经公开
招标程序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合
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发包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人：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
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设计总体和总包管理项目
3.服务范围
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设计总体和总包管理项目工作,工作阶段涵盖总体设计、初步设计（含概算编

制）、修改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含施工图预算）、施工（设备）招标配合、施工及验收配合等全
阶段（不含前期深化研究部分）。

4.合同价格
本合同总价暂定为 115,277.37035万元。
5.支付方式
本合同各项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的支付原则和支付条款，按比例分阶段支付。
6.结算方式
本合同费用根据批复的概算、本合同约定的计费原则及奖惩情况统一进行调整。 本合同的最终结算以

政府终审部门审定的金额为准。
7.各方主要权利义务
发包人同意按本合同注明的期限和方式向设计人支付合同款项； 设计人保证遵照本合同的规定提供

服务。
8.生效条件：发包人和设计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合同协议书签字，并分别加盖各单位的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后，合同生效。
9.履行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止。
10.主要违约责任
设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的，发包人有权要求设计人履行职责，并按合同约定给予扣除设计费的

扣罚，直至解除合同关系；发包人未按合同规定向设计人支付设计费，属发包人原因的，每延迟支付一天，处
以应支付设计费万分之三的违约金，直至达到违约应支付的设计费数额。

11.其他
本合同文件中已对具体服务范围、服务质量要求、支付方式、合同变更、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条款作出

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关联交易合同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路工程的主要投资建设主体， 也是广州市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的投资建设主体，具有大量的勘察设计、规划咨询等采购需求，本公司作为一家在轨道交通领域从
事勘察设计、规划咨询等业务的全国性企业之一，总部地处广州，在广州市承接轨道交通领域业务，与广州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对本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
利于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本公司业务独立，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能力，营业收
入和营业利润也不存在单纯依赖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获取，属
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关联交易
价格合理、公允，不影响本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也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

本工程是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复》（发改基础〔2020〕1238
号）建设的线路，该线路是串联佛山、广州、东莞三市中心城区的大湾区东西向骨干通道，有利于促进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加速融合，进一步牵引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本中标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能够进一
步巩固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领域工程咨询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发挥公司在城际业务领域勘
察设计总体和总包管理能力和优势，有利于公司在城际业务领域的创新技术应用和经验积累。

本次签订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 115,277.37035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8.42%，如顺
利履行，预计将对本公司相关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推进交易
对方工程建设项目相关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年初至披露日，除本公告披露的关联交易合同外，本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受同一

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新签各类关联交易合同的总金额为 3,704.12万元。
七、风险提示
1.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存在因不可抗力、工程变更、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影响项目进度的风

险，本公司将根据合同实施进度确认收入。
2.合同金额为暂定价，最终合同价将根据项目实际履行情况和批准的概算等按合同约定的计费原则等

进行调整结算，存在最终结算价格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合同文本；
2.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668 股票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3-006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
00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2月 2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 日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 1月 30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23年 1月 3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公司将在股权登记日后 3日内刊登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提示性公告。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号八区 17号楼商业二层荣丰控股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3-002）。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3年 1月 31日、2月 1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或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

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24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地点及会议咨询：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号八区 17号楼商业二层荣丰控股
联系人：杜诗琴
邮政编码：100070
联系电话：010－51757685
传真：010－51757666
4.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 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68
投票简称：荣丰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 2月 2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 日下午

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3-009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法院同意公司启动

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 1月 31日，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申请人”）收到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或“法院”）送达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京 01 破
申 6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资产”或“申请人”）向法院申请
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相关规定，
若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如果重整失败，公司将
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3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一、重整及预重整申请情况概述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决定书》，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

启动预重整程序。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59261598J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号院 1号楼 3层 311号
法定代表人：张学英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营业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鑫资产持有 287,749,422股公司股票,持股比例为 29.98%，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尚未清偿海鑫资产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235,491.89万元。
二、预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有利于提前启动公司债权债务及经营工作的清理等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债

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评估工作等，与广大债权人、意向重组方等提前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全
面掌握各方主体对重整事项的反馈意见和认可程度，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
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

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不代表最终受理公司重整申请，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将
与法院、监管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债权人等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相关事项正在紧密推进中。 公司将继续
积极主动配合法院各项工作，全力推动尽快进入重整程序。 但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
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三、董事会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

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 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恢复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的司法程序。 公司董事会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
同时确保生产经营稳定进行， 以避免重整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
请，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重整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争取多方支持，以
期实现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 6个月的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

股份的计划。
五、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批准重整计划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

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
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若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
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3条的规
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股票代码：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4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于 2023年 1月 20日、1月 30日、1月 31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3年 1月 20日、1月 30日、1月 31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2023年以来，钼市场价格总体呈上涨运行态势，近期《MW》氧化钼 36.20美

元/磅钼，较年初上涨 17%；国内钼铁 38万元/吨，较年初上涨 27%。
2、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截至目前，不存在针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2023年 1月 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金钼集团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5%的股份，即不超过 48,399,066 股，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该计划暂未实施，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没有买卖本公司股票。

4、经公司核实，不存在可能或已经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5、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3-007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 日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 因上述法律意见书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信息
披露不够完整清晰，现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
参与现场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

进行计票、监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以

记名投票方式按《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和监事签名。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192,21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04%；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96%；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8,32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989%；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101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192,21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04%；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96%；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8,329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989%；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101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192,21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04%；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96%；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88,329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 99.8989%；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101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 0.0000%。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大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本次大 会釆取现场表决和网络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 行表决。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结束后合并统计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 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均获有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及表决票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现予以补充上传《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1227 证券简称：兰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3-004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接到股东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集

团”）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行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本行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华 邦 集
团 否 144,450,000 48.56% 2.54% 2022 年 1

月 12日
2023 年 1 月
20日

甘肃金控融资担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44,450,000 48.56% 2.54% - - -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华邦集团为本行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其承诺自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也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截至
2023年 1月 20日，华邦集团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累计被标
记 数 量
（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本
行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标记合计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合计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华邦
集团 297,451,000 5.22% - - - - - - 297,451,000 100%

三、 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3-002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相关议案以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
司已完成第十二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史浩樑先生。 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前述
事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荆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 称：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676499294W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北京西路 440号
法定代表人：史浩樑
注册资本：捌亿壹仟陆佰陆拾贰万柒仟叁佰陆拾圆整
成立日期：1993年 02月 22日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芯片、电子产品及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研发、设计

和销售；数据收集、分析与数据服务；数据管理软件产品以及数据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销售；计算机
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公司、从事实业投资活动（不含关系国家安全
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3—8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经理高新颜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高新颜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任职。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高新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截至公告日，高新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50,000股（其中所持股票 630,000 股为已授予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高新颜先生将在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任
职，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仍将按照职务变更前激励计划规定执行。 高新颜先生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所持股份进行管理。

公司及董事会对高新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3-002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2 年 11 月 14 日，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并经于 2022年 11月 30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详情请查询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4），及 2022年 12月 1日发布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2022年 12月 2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详情
请查询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经完成了与本次资产出售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并按照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收到了资产
出售的全部价款。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或“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
室主持了湖南裕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００５，２００５，３８４３
末“５”位数 ６６８１６，０６８１６，２６８１６，４６８１６，８６８１６，６９３６４
末“６”位数 ０９３３７１，２９３３７１，４９３３７１，６９３３７１，８９３３７１，２６０２５１，７６０２５１
末“７”位数 ４１８１６３０，０１８１６３０，２１８１６３０，６１８１６３０，８１８１６３０，６２０１１６９，１２０１１６９，３７０１１６９，８７０１１６９
末“８”位数 ５７９９５３２９，１７９９５３２９，３７９９５３２９，７７９９５３２９，９７９９５３２９，０６３７８９８０，５６３７８９８０
末“９”位数 １７１４０３００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湖南裕能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０６，０１５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湖南裕能Ａ股股票。
发行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３２１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８，９３１．３２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３．７７元 ／ 股。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 “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５，６７９．３９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
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３３０．３８２７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７．０３％；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３４９．０１３３万股 ，约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２２．９７％。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６７９．３９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６０１．５７４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６５０．３５００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４３５．２４７８０倍 ，高于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６，５０４，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７，９５１．１７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３００．７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３６７９７１９７５％，有效
申购倍数为２，７１７．５９８２６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
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
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
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交所股票
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１，３３０．３８２７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７．０３％；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４，３４９．０１３３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２２．９７％。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６７９．３９６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已与
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Ｔ－１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７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２，８６２，３２０ ６８，０３７，３４６．４０ １２
１－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１，４３１，１６０ ３４，０１８，６７３．２０ １２
１－２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１，４３１，１６０ ３４，０１８，６７３．２０ １２
２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１０，８１９，５７０ ２５７，１８１，１７８．９０ １２
３ 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８９，８５６ ５４，４２９，８７７．１２ １２
４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３１，１６０ ３４，０１８，６７３．２０ １２
５ 富国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８，６９６ ２０，４１１，２０３．９２ １２
６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３，８９１ ４６３，６０７，４８９．０７ １２
７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５，７２４，６４０ １３６，０７４，６９２．８０ １２
８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８，６２４，３１６ ２０４，９９９，９９１．３２ １２
９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８７，６３１ ５１，９９９，９８８．８７ １２
１０ 中信建投股管家湖南裕能３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９１，８８０ ５９，２３１，９８７．６０ １２

合计 ５６，７９３，９６０ １，３４９，９９２，４２９．２０ －
注１：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注２：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３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

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
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３２２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６８２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
数量为２１，０６８，５１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６，６６８，７９０ ７９．１２％ ６３，６１０，９８８ ８０．００％ ０．０３８１６１７３％
Ｂ类投资者 ８１，５３０ ０．３９％ ３０２，１３１ ０．３８％ ０．０３７０５７６５％
Ｃ类投资者 ４，３１８，１９０ ２０．５０％ １５，５９８，６２１ １９．６２％ ０．０３６１２３０５％

总计 ２１，０６８，５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５１１，７４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３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

理的配售对象“融通中国风１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


